教育体育局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特向社会公布2016桦川县教体局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本报告由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六部分组成。
    一、概述
    2016年教体局以贯彻落实《条例》为重点，进一步巩固政务公开成果，规范政务公开内容，逐步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把落实广大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贯穿于教育发展的全过程，保证教育系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实效。
    一是加强领导，完善机制。教体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组建了局长任组长，常务副局长任副组长，办公室、业务股、信息股等职能科室为成员的县教体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教育系统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实施。形成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能科室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二是理清思路，落实责任。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教育信息公开的范围、主体、方式、程序和监督等内容，重点做好应主动公开信息的梳理，进一步明确信息公开工作的职责权限，明确任务，落实责任。
    三是搭建平台，服务社会。为便于社会各界及时准确了解教育信息，按照县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和原则,统一合并至桦川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定期更新工作动态，对教体局的机构设置及职责、政策法规、教育新闻等内容及时准确向社会发布，借助网站平台，有效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除涉密信息外，最大限度地主动公开各类教育信息。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情况
    按《条例》规定范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从信息的形成到公开均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及时上报教育新闻、部门文件、政策法规等相关信息。全文电子化达100%。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为：机构设置及职责、通知公告、教育新闻、教育动态、各类教育以及按照规定应公开的其他信息等。
    （二）公开形式
    1、政府门户网站；2、佳木斯教育信息网；3、各类媒体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 
    2016年度，尚未收到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信息。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本年度未发生政府信息公开收费相关情况。
    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本年度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我局政务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照县政府要求，对照人民群众的期望，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公开内容需要进一步规范、深化。二是公开信息在更新维护、文件报备、监督约束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针对上述问题，将在今后的工作努力改进：
    （一）加强管理，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重点加强与教育发展和群众密切关注的如中高考、招生和教师师德建设等内容的教育信息公开。加强信息审核、发布、监督等工作，促进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
    （二）加强教育信息网建设。及时向政府发送教育热点问题信息和教育发展重大举措，完善基层信息报送工作制度。保持上下的密切互动，建立信息公开监督、检查、考核机制。
    （三）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网站、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多形式地开展信息公开的宣传工作，及时宣传报道和表扬先进典型，形成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合力。 

